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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為獎勵與提升研究生學術研究，依據「國立政治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金給與辦法」，特訂定「外交學系研究生獎學金給與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 本獎學金獎勵標準： 

1.  學業成績。 

研究生以在學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為標準（新生以入學考試成績為準） 

2. 協助系務、教師研究工作或參與學術活動。 

3.  學術著作發表。 

三、 碩士班一、二年級，博士班一、二、三年級註冊學生為本獎學金獎勵對象，

並於每學期規定時間內，向外交學系辦公室提出申請。 

四、 博士班學生申請本獎學金時若無修課成績，必須提出指導教授推薦函或發

表著作。 

五、 獎學金名額依碩士班一、二年級各年級學生數訂定，未滿十名者，設置一

名，逾十名者，每十名得增設一名，但不足十名而滿六名者，亦得增設一

名；碩士在職專班名額比照碩士班名額訂定；博士班名額依博士班一、二、

三年級各年級學生數訂定，每三名設置一名。 

名額及金額得依本系系務會議或本系獎學金委員會決議調整之。 

研究生人數以實際註冊人數計算，但不包括代訓生、交換生及休學生。 

六、 研究生領取獎學金者，得兼領助學金。 

七、 研究生獎學金之審查與遴選由本系研究生獎學金評審委員會負責。評審委

員會由本系專任教師組成，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

任。 

八、 本系辦法由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